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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律政司司長黃仁龍資深大律師今日（十月二十二日）出席立法會司

法及法律事務委員會會議，就二○一○至一一年度律政司政策措施的發言全文：

主席女士、各位委員： 

多謝委員會給我這個機會，向各位委員介紹律政司來年的政策措施。 

 去年在介紹律政司的政策措施時，我曾預期律政司工作在質及量方面會更

加複雜及繁重，而這個趨勢會繼續下去。這確實是我們去年的經驗。我們向政

府各決策局及部門提供法律意見的次數，以及進行訴訟及檢控的案件數目，均

持續增加。部分法律意見及案件所涉及的法律問題相當複雜，而且觸及新的法

律範疇。在草擬法例方面，除持續進行的草擬工作外，我們還透過改善法例資

料的設計編排及提高法例的清晰度，致力讓各界可以更方便快捷地查閱法例，

同時，我們亦已展開有關設立新的香港法例電子資料庫的工作。過去一年部門

各科的工作都非常繁忙，我預期來年的情況也不遑多讓。 

 就我們來年的工作詳情，已經在相關的委員會文件中闡述。我會先向各委

員介紹將於來年展開的兩項新措施。 

 首先，我們會依據《粵港合作框架協議》，致力加強與廣東省的法律合

作。過去數年，我們按照《內地與香港關於建立更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及其

７份補充協議，協助法律專業更容易進入內地的服務市場。來年，我們會集中

抓緊《框架協議》所帶來的契機，這份協議的整體目標，是通過加強粵港政府

機關及兩地法律專業服務機構的合作，以促進貿易投資，而這必然會帶來法律

服務和支援方面的需求。我們會致力強化與廣東省對口機關在法律事務上的現

行溝通機制、為香港律師爭取新的機會，讓他們更容易進入廣東省的法律服務

市場，以及便利兩地辦理文書公證的事宜。 

 另一項新措施是提交條例草案，以設立香港法例電子資料庫，並訂明以電

子和印文本形式發布的經編訂法例同具法律效力。《法例發布條例草案》剛於

（十月二十日）提交立法會審議。我們期望與立法會議員緊密合作，確保條例

草案獲通過成為法例。 

現在我會扼要介紹我們在來年持續推行的一些措施。 

解決爭議 
＿＿＿＿ 

 律政司其中一項持續推?的措施，是推動本港發展為區域性的法律服務和解

決爭議中心。法案委員會在審議《仲裁條例草案》方面取得良好進展。我們希

望該條例草案能夠早日獲得通過，為香港訂立以《聯合國國際貿易法委員會示

範法》為基礎的新仲裁制度，吸引更多人選擇在香港進行仲裁。 



  在我們鞏固香港作為區內仲裁樞紐的地位之際，調解服務正在香港植根。

由我擔任主席的調解工作小組於今年二月發表多項建議，以諮詢公眾。這些建

議涵蓋規管和評審資格、公眾教育和立法等多個重要範疇。對於公眾的積極回

應，我們感到十分鼓舞。為協助律政司落實該些建議，我們將會設立一個調解

專責小組。專責小組會研究及建議如何落實在諮詢期間獲得支持的建議，以及

就諮詢期間引起爭論或分歧的建議，進行審議和討論。與此同時，專責小組亦

會協助落實經修訂或不經修訂的建議。在專責小組的協助下，預計來年我們

會： 
 
－ 在顧及調解的整體發展下，制定擬議調解法例的細節； 
 
－ 與持份者合作，跟進調解員資格評審制度的發展； 
 
－ 與相關各方合作，尋求在不同界別推行調解試驗計劃的機會；及 
 
－ 與調解服務提供者、專業團體、社區組織及其他持份者合作，展開工作小

組建議的各項公眾教育及宣傳活動。 
 
  我感謝委員會支持在律政司開設一個首長級職位，以協助落實這項重要而

有意義的措施。我們打算於二○一一年年中向委員會詳細匯報工作進展。 
 
提高效率及專業水平 
＿＿＿＿＿＿＿＿＿ 
 
  為了協助我們應付工作量方面帶來的挑戰，我們必須提升專業水平和改進

辦事方式。對於政府律師職系的同事所肩負的重要職責，我們亦需要適當地予

以肯定。刑事檢控科在本年初制定並實施一項措施，以加強該科在提供法律指

引方面的能力。這個名為 FAST 的制度改善了該科在提供法律指引方面的回應

時間，並令該科的人力資源得到更妥善的運用。來年我們會繼續爭取機會提高

工作效率。 
 
  雖然我們會繼續加強政府律師職系各級人員的培訓課程，但無可否認，我

們的工作性質多年來不斷轉變。無論就工作範圍或工作複雜程度而言，他們的

職務和職責都有所增加。隨着要求提供法律意見的個案數目不斷增加，而且有

關法律意見往往須在緊迫的時間內提供，個別律師的負擔非常沈重。正如我較

早時解釋，他們須處理的事宜，範圍日趨廣闊，而且以往未曾涉及的法律問題

也時有出現。基於這些發展，現時律政司高級政府律師處理的部分職能，就複

雜程度和多樣性而言，已經超越他們專業等級一向處理的層次，這些職能其實

已跟法律部門中首長級（律政人員）薪級第 1 點的首長級人員的職能不相伯

仲。我們已在司內進行檢討，並認為有充份理據支持在律政司開設一個級別為

首長級（律政人員）薪級第１點的助理首席政府律師職級，以及開設多個首長

級（律政人員）薪級第１點的職位，並同時刪除相同數目的高級政府律師職

位，以作抵銷。我們會在十一月的委員會會議就有關建議徵詢委員的意見，希

望各位委員予以支持。 
 



滿足市民期望 
＿＿＿＿＿＿ 
 
  檢控服務是律政司與市民有直接接觸的一個工作範疇。過去數年，市民對

司法工作日益關注。目前，我們是根據《罪行受害者約章》保障罪行受害者的

權益。該約章訂明罪行受害者從刑事審判制度的執法機關及其他團體所能得到

的服務標準。罪行受害者如對所受對待、所得資料或當局的決定，例如不提出

檢控的決定，或不就一項無罪裁決提出上訴或不提出覆核刑罰的決定，有不滿

而有投訴，可向律政司提出。刑事檢控科現正檢討該科處理投訴的政策，以提

高處理公眾投訴的透明度。我們預期，日後所有投訴的登記工作將由刑事檢控

專員辦公室集中處理，而每宗投訴將由一名獨立律師調查。此外，負責處理投

訴的組別還會收集和分析公眾及／或受害者作出的回應和提議，並會向刑事檢

控專員提出適當的建議，以期改進刑事司法工作。 
 
結語 
＿＿ 
 
  律政司其他持續推行的措施已經在相關的委員會文件中闡述。我和同事很

樂意回答各位委員提出的問題。 

完 
 
２０１０年１０月２２日（星期五） 

 


